
11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、身心障礙人員考試及

115年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

考 試 別：身心障礙人員考試

等 別：四等考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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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 目：民法物權編概要

考試時間： 1 小時 30 分 座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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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、申論題部分：（50 分）
不必抄題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，

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，不予計分。

請以藍、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。
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，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。

一、甲擁有相鄰之 A 地及 B 地兩筆土地，就 A 地與乙成立買賣契約，於

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時，因雙方疏未注意，誤申請將 B 地移轉登記

於乙名下。登記完成後，乙雖發現錯誤，但因 B 地價值高出 A 地甚

多，隨即將 B 地出售與不知情之丙，並完成移轉登記。嗣後，甲發現

B 地已登記為丙所有甚為驚訝，始發現上情。試問：甲如何向乙、丙

主張何種權利？（25 分）

二、甲、乙、丙三人共有其父 A 所遺留之土地一筆，應有部分各三分之

一。三人於民國 95 年間達成分割 A 地之協議，惟並未至地政機關辦

理分割登記。民國 115 年 2 月間，甲請求乙、丙協同辦理登記，卻遭

乙、丙以協議至今已超過 15 年為理由而拒絕。試問：甲為分割該筆

土地，應如何行使權利？（25 分）

乙、測驗題部分：（50 分） 代號：4408
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。

共 25 題，每題 2 分，須用 2B 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，於

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，不予計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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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甲出售 A 屋給乙，嗣因房價高漲，甲違約拒不交屋及辦理移轉登記，乙向
法院提起訴訟請求甲給付，乙獲得勝訴判決確定後，關於 A 屋所有權之變
動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
於判決確定後，不待登記，乙即可取得 A 屋所有權
於甲將 A 屋辦理移轉登記予乙後，乙始可取得 A 屋所有權
於甲交付 A 屋給乙時，乙始可取得 A 屋所有權
於甲與乙訂立契約，使乙取得間接占有以代交付時，乙即可取得 A 屋所

有權
2 下列何種物權，不得以房屋為客體？
所有權 不動產役權 典權 營業質權

3 甲於乙所有且已辦登記之 A 地上，未經乙之同意，營造未辦保存登記之 B
屋一棟，且甲符合以和平、公然、繼續之方式占有 A 地 20 年後，下列敘
述何者正確？
雖甲以取得地上權之意思占有 A 地，但因 B 屋未辦保存登記，故甲無

法就 A 地因時效而取得地上權
雖甲以取得地上權之意思占有 A 地，但因 A 地為已登記之土地，故甲

無法就 A 地因時效而取得地上權
甲如以取得地上權之意思占有 A 地，雖 B 屋未辦保存登記，且 A 地為

已登記之土地，但甲仍得就 A 地因時效而請求登記為地上權人
甲如以取得所有權之意思占有 A 地，雖 A 地已辦理登記，但甲仍得就

A 地因時效而請求登記為所有權人
4 關於物上請求權之時效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
已辦保存登記之房屋，除屬繼承權被侵害之情形外，其物上請求權，無

消滅時效之適用
未辦保存登記之房屋，其物上請求權，有消滅時效之適用
已於監理站登記之車輛，其物上請求權，有消滅時效之適用
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，其物上請求權因屬物權之權能，無論登記與否，

均無消滅時效之適用
5 甲所有之 A 地與乙所有臨馬路之 B 地相鄰，如 A 地無法對外通行，且非

甲之任意行為所生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
甲如主張通行 B 地以至馬路，於必要時，並得就 B 地開設道路
如丙向甲承租 A 地，因丙僅為承租人，故不得主張通行 B 地以至馬路
甲如主張通行 B 地以至馬路，對於 B 地因此所受損害應支付償金
甲如主張通行 B 地以至馬路，應選擇 B 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

6 甲、乙、丙三人共有 A 地，應有部分各三分之一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
甲得就其對 A 地之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
甲、乙二人得依多數決進行協議分割 A 地
甲、乙二人，於 A 地未定有分管契約之情形下，得共同協議將 A 地出

租予丁
甲就 A 地之保存行為，得單獨為之，無須經由乙、丙之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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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甲、乙、丙共有 A 地，應有部分各三分之一，三共有人先就 A 地之全部
設定抵押權予丁後，乙復就其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於戊，嗣法院裁判分割
A 地，戊並參加訴訟，法院判決結果如係將 A 地分割為 A1 及 A2，並將 A1
分配於甲，A2 分配於乙，同時命乙應補償甲、丙金錢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
戊之抵押權於 A 地分割後，集中於 A2 土地
丙就乙應補償金額之範圍內，對於 A2 土地有抵押權
丁之抵押權，於 A 地分割後，並不受影響，仍可及於 A2 土地上
甲於分割後取得之 A1 土地，不受任何抵押權之拘束

8 甲於自己所有之 A 地上營造 B 屋，嗣因向乙借款新臺幣 100 萬元，而將
A 地設定抵押權予乙，甲屆期未償還該借款，乙乃實行抵押權，聲請法院
拍賣 A 地。於法院拍賣 A 地時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
如 A 地由丙拍定時，甲對 A 地取得地上權
如 A 地由丙拍定時，甲對 A 地推定有租賃關係
甲對 A 地有優先承買權
甲得聲請法院就 B 屋併付拍賣

9 甲向乙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100 萬元，由丙任全額清償之連帶保證人，丁
則提供價值 150 萬元之 A 地設定抵押權予乙，嗣甲逾期未能清償，乙實行
擔保時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
乙應優先向丙請求履行保證責任
乙應優先就 A 地實行抵押權
乙究竟優先向丙請求履行保證責任或就 A 地實行抵押權，應由執行法院

決定
乙如選擇聲請拍賣 A 地，丁得向丙求償 50 萬元

10 甲向乙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200 萬元，並以其所有之 A 屋設定抵押權予乙，
約定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為清償時，A 屋之所有權移轉於乙，下列敘述
何者錯誤？
該約定非經登記，不得對抗第三人
於約定登記時，乙已成為 A 屋之所有權人
乙請求甲為 A 屋所有權之移轉時，A 屋之價值超過 200 萬元部分，應返

還給甲；不足清償 200 萬元者，仍得請求甲清償
甲在 A 屋所有權移轉於乙前，得清償 200 萬元債務，以消滅該抵押權

11 有關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敘述，下列何者錯誤？
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時，不以有債權發生為必要
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，於原債權確定前讓與他人者，其最高限

額抵押權不隨同移轉
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，其請求權已因時效而消滅，如抵押權人

於消滅時效完成後，5 年間不實行其抵押權者，其抵押權消滅
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，於原債權確定前經第三人承擔其債務，而

債務人免其責任者，抵押權人就該承擔之部分，不得行使最高限額抵押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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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甲向乙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300 萬元，並以其所有之 A 地設定第一次序抵

押權予乙。甲另向丙借款 200 萬元，並就Ａ地設定第二次序抵押權予丙。

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

甲於設定第一次序抵押權後，將 A 地之所有權移轉於丁時，乙之抵押權

不受影響

乙實行抵押權時，丙之抵押權無論任何情形，並不因 A 地之拍賣而消滅

乙於實行抵押權前，將擔保債權 300 萬元中之 100 萬元讓與戊時，乙之

抵押權不受影響

乙於實行抵押權前，甲將其 300 萬元債務中之 200 萬元由己承擔時，乙

之抵押權不受影響

13 甲向乙承租 A 地建築 B 屋，租期 20 年。甲於租賃契約成立 1 年後，依民法

第 422 條之 1，請求乙於租賃期限內為地上權之登記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

甲之地上權與 B 屋不得分離而為讓與或設定其他權利

地上權期限屆滿後，甲仍繼續使用土地，除法律有更新規定，得發生不

定期限外，原則上不生更新之法律效果，地上權當然消滅

甲請求乙為地上權之登記後，租賃關係當然消滅

甲請求乙為地上權之登記後，租賃關係並不消滅。地上權消滅後，甲仍

可本於原租賃契約主張援用民法第 451 條之規定，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

契約

14 關於不動產役權之規定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

不動產役權不得與需役不動產分離而設定抵押權

同一不動產上不得同時設定不動產役權與其他用益物權

不動產役權因時效而取得者，以繼續並表見者為限

不動產役權，亦得就自己之不動產設定之

15 下列何者非屬動產質權消滅之原因？

質權所擔保債權消滅

質權人將質物返還給出質人或交付於債務人

質權所擔保債權罹於時效消滅

質權人喪失質物之占有，於 2 年內未請求返還

16 下列有關不動產物權登記之敘述，何者錯誤？

不動產物權，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者，非經登記不生效力

不動產物權，非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者，非經登記不生效力

因繼承或強制執行，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，應經登記始得處分

其物權

因公用徵收或法院之判決，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，應經登記始

得處分其物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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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下列有關動產物權讓與方法之敘述，何者錯誤？

動產物權之讓與，於讓與合意時，即生效力

動產物權之讓與，若受讓人已占有動產者，於讓與合意時，即生效力

動產物權之讓與，而讓與人仍繼續占有動產者，讓與人與受讓人間，得

訂立契約使受讓人取得間接占有，以代交付

動產物權之讓與，如動產由第三人占有時，讓與人得以對於第三人之返

還請求權，讓與受讓人，以代交付

18 依我國現行民法物權之規定，下列有關區分所有建築物之敘述，何者錯

誤？

所謂區分所有建築物，乃數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專有其一部，就專有部

分有單獨所有權，並就該建築物及其附屬物之共同部分共有之建築物

專有部分，得經其所有人之同意，依規約之約定供區分所有建築物之所

有人共同使用

共有部分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得經規約之約定供區分所有建築物之特

定所有人使用

專有部分與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權利，得各自分離而為移轉或

設定負擔

19 依我國現行民法物權之規定，下列有關添附之敘述，何者錯誤？

動產因附合而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者，不動產所有人，取得動產所有權

動產與他人之動產混合，不能識別或識別需費過鉅時，若有可視為主物

者，該主物之所有人，取得混合物之所有權

加工於他人之動產，若因加工所增加之價值顯逾材料之價值者，其加工

物之所有權，屬於加工人

因附合、混合或加工之規定而受損害者，得依侵權行為之規定，請求損

害賠償

20 甲、乙、丙三人共有一輛機車，其應有部分各占三分之一，該機車現被丁

無權占有中，甲、乙、丙應如何對丁行使物上請求權？

若甲向丁請求者，該機車之占有僅得返還於乙、丙二人

甲、乙、丙三人中之一人向丁請求，該機車之占有返還於甲、乙、丙三人

甲、乙、丙三人中之一人向丁請求，該機車之占有返還於甲、乙、丙其

中一人即可

甲、乙、丙三人共同向丁請求，該機車之占有返還於甲、乙、丙三人其

中一人即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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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下列有關地上權終止之敘述，依我國現行民法物權之規定，何者正確？
地上權未定有期限，其存續期間超過 20 年時，土地所有人得自行終止

該地上權
地上權未定有期限，而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已不存在時，土地所有人得自

行終止該地上權
地上權人積欠地租達 2 年之總額時，土地所有人得隨時終止該地上權
地上權人積欠地租達 2 年之總額時，且經催告支付期限內不為支付者，

土地所有人得隨時終止該地上權
22 下列何者非普通抵押權之特性？
普通抵押權之發生、移轉及消滅，從屬於所擔保之債權，不得與該債權

分離而獨立存在
抵押物之全部，擔保債權之每一部分，而抵押物的每一部分，亦擔保債

權的全部。在抵押物與債權間，具有不可分之關係
普通抵押權之標的物滅失，原則上普通抵押權消滅。但因標的物滅失而

受有賠償或其他利益時，該賠償或其他利益請求權即成為普通抵押權標
的物之代替物

土地所有人於設定普通抵押權後，在抵押之土地上營造建築物者，於強
制執行程序中，執行法院必須將該建築物與土地併付拍賣

23 下列有關物權法性質之敘述，何者錯誤？
物權法為私法 物權法為財產法
物權法大部分規定為任意法 物權法大部分規定為強行法

24 依我國現行民法物權規定，下列有關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敘述，何者錯誤？
最高限額抵押權本質上屬抵押權之一種類型，除另有特別規定外，準用

關於普通抵押權之規定
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者，須在債權人與債務人間一定法律關係所生之

債權或基於票據關係所生之權利
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者，並非某筆之特定債權，而是一定範圍內所生

無數筆之不特定債權
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，應受最高額度之限制，亦即，本金債權

在最高限額內即可，即使加上利息、遲延利息、違約金等超過最高限額，
也在擔保之範圍內

25 依我國現行民法物權規定，下列有關質權發生與取得之敘述，何者錯誤？
質權得依契約行為設定之，因質物之移轉於債權人占有而生效力，但質

權人得使出質人或債務人代自己占有質物
動產質權為財產權之一種，且無專屬性，得因質權人之讓與而取得
動產質權得因債權人以行使質權之意思，10 年間和平、公然、繼續占有

債務人之動產，依取得時效規定取得質權
質權人占有動產，而受關於占有規定之保護者，縱出質人無處分其質物

之權利，質權人仍得依善意受讓規定取得質權


